
石国土资字〔2018〕12号

石林彝族自治县国士资源局

关于石林彝族自治县2018年第一批城镇

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的审查报告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石林彝族自治县2018年第一批城

镇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应呈报省人民政府审批，我局

按规定要求对该批次拟用地进行了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现报告

如下：

一、 申请用地的基本情况

依据《云南省土地勘测定界实施细则（2016版）》、 《云

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土地勘测定界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云国土资籍〔2012〕22 号）和《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 GB/T21010-2007）等规定，昆明市国土规划勘察测绘研究院石















中耕地0公顷， 2016年3月9日， 县国土资源局已对该违法用

地行为作出处罚决定；2017年6月， 光伏试验示范项目（地块

六）开始动工建设，非法占用土地0.8373公顷，其中耕地0.1105

公顷。 2017年6月1日， 县国土资源局已对该违法用地行为作

出处罚决定；2015 年2月光伏试验示范项目（地块七） 开始动

工建设，非法占用土地0.3700公顷，其中耕地0.2656公顷，2016

年5月24日，县国土资源局已对该违法用地行为作出处罚决定。

以上四个地块非法占用土地2.4959公顷，其中耕地0.3761公顷，

未占用基本农田，违法使用的土地中， 符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

该批次2.4959 公顷属违法用地， 已经县国土资源局查处，

县人民政府同意对此违法用地的调查、 认定和处理。

综上所述， 石林彝族自治县2018年第一批城镇建设用地农

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情况真实，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有关规

定， 请予以审查。

石林彝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19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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